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本保荐机构”）作为大

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禹节水”）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大禹节水增加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大禹节水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充确认 2019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预计了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累计不超过 44,000 万

元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刊 登 在 2020 年 4 月 10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补充确认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公司现根据实际

经营需要，拟增加与酒泉绿创智慧农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酒泉绿创”）、

金昌市金禹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禹环保”）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交易

额度不超过 7,000 万元。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并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公司及子公司自 2020 年初至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期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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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 

1、酒泉绿创智慧农村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解放路 290 号 

法定代表人：贾林 

注册资本：3,091.77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1 月 24 日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镇污水处理工程、供暖供热工程、垃圾处理工程、农村供水工

程的建设运营服务。 

财务指标：财务指标：截止 2020 年 09 月 30 日，酒泉绿创资产总额 14,833.64

万元，净资产 3,089.24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2.28

万元。 

公司直接持有酒泉绿创 6.3%股权，间接持有酒泉绿创 25.9%股权。酒泉绿

创与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交易，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

联方披露》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披露要求。 

2、金昌市金禹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昌达花园公租房小区 23 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张志国 

注册资本：4,525.27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1 月 20 日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程的建设运营服务。 

财务指标：截至 2020 年 09 月 30 日，金禹环保资产总额 11,948.64 万元，净

资产 4,525.15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12 万元。 

公司直接持有金禹环保 4.8%股权，间接持有金禹环保 32%股权。金禹环保

与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交易，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

方披露》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

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披露要求。 

（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正常，日常交易中能够履行和公司及子公司达

成的各项协议，具有良好履约能力，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酒泉绿创、金禹环保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工程项目设计、

施工等业务。 

上述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

需要进行，属于正常经营往来。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具体由双方根据交

易行为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

整，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子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开展销售、工程建设及经

营管理所需。有关交易按照合同规定的公允价格进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

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我们

认真审阅了公司拟增加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后，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立

场，现就公司本次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增加日常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议案的关联交易对关联方

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因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事项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

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是基于公司正常经

营需要所进行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的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上述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已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截

至目前，公司上述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上述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

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

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综

上，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公司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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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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